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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市、县（市、区）教育局、党委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财政局，各有关高等学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有

关精神，按照自治区教育厅、党委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继续实施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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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教师范〔2017〕22 号）要求，2019 年我区将继续实施农村

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一）招生数量。今年面向申报定向培养需求计划的 66 个

县（市、区），招收和培养定向师范生 3348 名，其中小学教育

专业招生 1608 名，分别是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层次 406 名、高

中起点四年制本科层次 605名、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层次 597名；

紧缺薄弱学科教师培养招生 1740 名，分别是高中起点三年制专

科层次英语教育 311 名、音乐教育 265名、美术教育 253 名、体

育教育 254名，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层次英语教育 231名、音乐

教育 213 名、美术教育 213名。 

（二）培养院校。实行分片区委托培养，今年培养院校为南

宁师范大学、玉林师范学院、河池学院、百色学院、北部湾大学、

贺州学院、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桂林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广西教育学院、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体育高等专科学校等 12所院校。 

招生专业分别为小学教育、英语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

体育教育，具体招生学校、专业、计划数、定向县（市、区）详

见《2019 年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小学教育专业）培养

计划表》（见附件 1）、《2019年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紧

缺学科）培养计划表》（附件 2）。招生计划纳入学校总计划统

筹安排，不单列下达，计划下达后，一律不再追加，不得调整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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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划。 

二、招生对象及条件 

按照“从县（市、区）招生、回县（市、区）就业”的招生

原则，考生必须属于招生计划中所确定的县（市、区）户籍的

2019年初中、普通高中毕业生，且符合以下条件： 

（一）热爱小学教育事业，遵纪守法，志愿从事农村小学教

育事业，自愿报考定向师范生，且保证毕业后到定向县（市、区）

农村小学任教不少于 6年。 

（二）身心健康，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体检标准》等相关标准体检合格，

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分专业的招生要求。 

1.小学教育专业。报读四年制本科定向师范生的普通高中毕

业生，高考总分（含高考加分，下同）要达到 2019 年我区普通

高校招生录取本科第二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上。报读三年制

专科定向师范生的普通高中毕业生，高考总分要达到 2019 年我

区普通高校招生录取高职高专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以上。报读五

年制专科定向师范生的初中毕业生，中考成绩不低于 2019 年户

籍所在县（市、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没有自治区示范性

普通高中的，以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为标准）计划内招生录取控

制分数等级。 

2.体育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专业。报读三年制专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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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专业的定向师范生，高考总分要达

到 2019 年我区高职高专体育类、艺术类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含文化分数线和术科（或艺术类专业）分数线双线控制。报读五

年制专科美术教育、音乐教育的初中毕业生，中考成绩不低于

2019 年户籍所在县（市、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没有自

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的，以市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为标准）计划内

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等级，且通过培养院校的专业测试。 

3.英语教育专业。报读三年制专科定向师范生的普通高中毕

业生，高考总分要达到 2019 年我区高职高专最低录取控制分数

线以上，且英语听力口语考试 D等以上。报读五年制专科的初中

毕业生，中考成绩不低于 2019 年户籍所在县（市、区）自治区

示范性普通高中（没有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的，以市级示范性

普通高中为标准）计划内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等级，且通过培养院

校的专业测试。 

三、招生录取程序 

（一）发布定向培养需求计划。 

由自治区教育厅统一收集发布各有关县（市、区）的定向培

养需求，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定向培养计划。 

（二）报名。 

1．普通高中毕业生报名。符合报读四年制本科定向师范生

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必须在本科提前录取批次志愿栏中填报指定

培养院校的小学教育专业（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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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报读三年制定向师范生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必须在高职高专

提前录取批次志愿栏中填报指定培养院校的相应专业。填报志愿

的时间及要求按广西招生考试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2．初中毕业生报名。符合报读五年制专科定向师范生的初

中毕业生，持本人户口薄、学生素质报告表（学生手册）于 7月

10 日—20 日到所在毕业学校报名；其中异地就读、符合报名条

件的初中毕业生，持本人户口薄、学生素质报告表（学生手册）

到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局报名。考生报名时，应按要求、

客观准确的填写报名登记表，并贴好相片。报名登记表由考生所

在的毕业学校对考生报考资格进行审核，依据其在校表现情况和

学业成绩，在报名登记表上签署意见，并将具备报考资格的学生

于 7 月 25日前推荐上报县（市、区）教育局。 

（三）面试和专业测试。 

1．面试主要对考生将来从事小学教师职业所需的基本条件、

基本素质和潜能进行摸底考核。面试主要内容有：形体仪表、汉

字硬笔书写、语言表达、特长展示。专业测试主要针对报考初中

起点五年制专科层次的英语教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的考生，

主要测试考生的专业水平，具体内容和形式由培养院校研究制

定。 

2．面试和专业测试由培养院校负责组织，市、县（市、区）

教育局协助配合。面试考官小组一般由高校教师教育专家、一线

小学优秀教师（或校长）、教育（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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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成员 5 名或 7名组成。面试和专业测试的时间、地点等由培养

院校自行安排，并及时在广西招生考试院和培养院校网站公布。 

3．高中起点的定向师范生面试，在提前批志愿填报结束后，

广西招生考试院将填报了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志愿

的考生名单提供给培养院校。承担四年制本科层次培养的院校按

照计划数 1:1.5的比例，组织考生面试。承担三年制专科层次培

养的院校组织报考本校定向师范生的所有考生面试。面试结束

后，培养院校将面试合格人员名单报广西招生考试院备案。 

4．初中起点的定向师范生面试，由生源县（市、区）教育

局从高等级到低等级对符合条件的报考人员进行初选，按照自治

区计划数 1:1.5的比例确定面试人员，并将面试人员报给培养院

校，由培养院校组织面试人员进行面试。 

（四）录取。 

培养院校按照“生源地分数”优先的原则，根据招生政策和

定向招生计划，在面试合格考生中，根据中考成绩或高考总分按

照地域从高等级（分数）到低等级（分数）进行择优录取。同等

等级（分数）的，优先录取面试和专业测试成绩优秀的考生。高

职高专提前批内设置“小学全科”小批次，并在高职高专提前批

其他类、艺术类、体育类之前投档录取。定向县（市、区）高中

起点定向师范生生源不足的，可在同一地级市范围内征求其他有

志愿考生意见，对同意调剂考生按分数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补足

缺额。经在同一地级市内调剂录取仍未能完成计划的，可视情况



 —7— 

进行征集志愿。五年制定向师范生不做跨县（市、区）调剂。 

（五）签订协议。 

1．定向师范生入学前与培养院校和定向县（市、区）教育

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签订协议。《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

养计划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由自治区教育厅、党委

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联合制订，培养院校印制。 

2．培养院校将《协议书》随本校《录取通知书》一并寄送

给录取为定向师范生的考生。考生持录取通知书和经考生本人及

其监护人签字的《协议书》，按学校规定时间及要求报到入学。 

3．培养院校将录取简明登记表、定向师范生招生录取情况

以及《协议书》，邮寄或送达定向县（市、区）教育局。 

4．定向县（市、区）教育局收到《协议书》后，经当地教

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法定代表人或受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后，及时寄回培养院校的招生部门。 

（六）复查备案。 

培养院校要认真做好定向师范生入校后的复查工作，并将复

查合格的录取名单进行备案。其中高中起点定向师范生的备案，

由培养院校携录取名单到广西招生考试院审核办理录取备案手

续。初中起点定向师范生的备案，由培养院校按照“五年一贯制”

新生录取备案要求携录取名单到自治区教育厅进行备案。 

四、培养方式 

（一）培养形式。学历分为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高中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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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层次学制为 4 年，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学制为 3年，初中起点

专科层次学制为 5 年。培养院校要结合农村教育教学实际，围绕

培养“一专多能”、能够承担小学多门学科教学任务教师的目标，

制订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教学管理，确保培养质量。 

（二）学籍管理。高中起点定向师范生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

籍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初中起点定向师范生按照“五年一贯制”

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初中起点定向师范生由培养院校按

照“五年一贯制”学生录取数据库结构及填报要求，将录取数据

报自治区教育厅。加强学籍动态管理，定向师范生第 2 学年结束，

由培养院校对定向师范生进行中期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定

向师范专业就读资格。 

五、相关政策 

（一）定向师范毕业生取得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或本科）毕

业证书和小学教师资格证书后，由定向县（市、区）参照公务员

录用体检标准和要求组织体检，体检合格后，由定向县（市、区）

按协议安排就业，在乡镇（不含县级政府所在镇）及以下小学或

教学点从事小学教育 6年以上。体检不合格的定向师范毕业生，

解除协议，退还给培养院校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重新择业。 

（二）定向师范生毕业前及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一般不得

报考其他脱产学历教育。毕业时不履行定向培养协议的，要按规

定退还给培养院校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和违约金。各地对服务

期满定向师范毕业生的学历深造、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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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倾斜。 

（三）定向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

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在安排国家和自

治区各项奖助学金时，培养对象与同类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四）定向师范毕业生到教学岗位后，有关市、县（市、区）

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及时按规定办理相关招聘录用

手续。 

六、工作要求 

（一）定向师范生招生是实施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

划的重要环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切实做好政策

宣传工作，引导和支持优秀初中、高中毕业生报考定向师范生，

鼓励优秀人才积极投身小学教育事业。 

（二）各有关县（市、区）教育局要积极协调当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切实做好考生与本县（市、区）教育局、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签订《协议书》的工作，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将本县教

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签订的《协议书》寄送培养院校。 

（三）各有关培养院校要严格按规定的程序、标准和时间，

切实做好定向师范生的招生录取工作。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招生

录取工作程序规范、公平公正。对违规违纪招生录取行为，一旦

查实，取消定向师范生录取资格，并视情节依法依规追究有关工

作人员和所在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计划数 培养院校 计划数 培养院校 计划数 培养院校

406 597 605

1 横县 6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宾阳县 6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4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 上林县 2 河池学院 4 广西教育学院 10 南宁师范大学

4 马山县 15 河池学院 40 广西教育学院 15 南宁师范大学

5 柳城县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0 广西教育学院

6 融安县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3 广西教育学院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7 融水县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0 广西教育学院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8 三江县 1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5 广西教育学院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9 柳江区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0 临桂区 2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 灵川县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 全州县 20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0 广西教育学院 10 南宁师范大学

13 兴安县 10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 广西教育学院 10 南宁师范大学

14 阳朔县 6 广西教育学院 5 南宁师范大学

15
龙胜各
族自治

县
10 广西教育学院 5 南宁师范大学

16 平乐县 8 广西教育学院 10 南宁师范大学

17 永福县 10 广西教育学院 20 南宁师范大学

18 荔浦市 16 广西教育学院 10 南宁师范大学

19 苍梧县 10 贺州学院 5 玉林师范学院

20 藤县 10 贺州学院 14 玉林师范学院 10 贺州学院

21 岑溪市 22 广西教育学院 20 贺州学院

附件1

小计

序号
县（市
、区）

第 1 页，共 3 页



计划数 培养院校 计划数 培养院校 计划数 培养院校

序号
县（市
、区）

22 蒙山县 5 贺州学院

23 合浦县 10 百色学院 20 百色学院 20 北部湾大学

24 港口区 1 百色学院 1 百色学院 2 北部湾大学

25 防城区 2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6 上思县 1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北部湾大学

27 钦北区 3 玉林师范学院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8  钦南区 10 玉林师范学院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9 灵山县 20 玉林师范学院

30 浦北县 15 玉林师范学院 15 北部湾大学

31 桂平市 20 玉林师范学院 15 玉林师范学院 40 南宁师范大学

32 北流市 4 玉林师范学院 5 玉林师范学院 40 北部湾大学

33 平南县 4 玉林师范学院 5 玉林师范学院 30 贺州学院

34 福绵区 30 玉林师范学院

35 容县 30 玉林师范学院

36 陆川县 5 玉林师范学院

37 博白县 8 玉林师范学院

38 兴业县 10 玉林师范学院

39 八步区 15 贺州学院

40 平桂区 25 广西教育学院

41
富川瑶
族自治

县
4 贺州学院 2 广西教育学院 10 贺州学院

42 扶绥县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43 凭祥市

44 天等县 2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45 大新县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46 宁明县 9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47 右江区 8 百色学院 6 百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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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数 培养院校 计划数 培养院校 计划数 培养院校

序号
县（市
、区）

48 田阳县 20 百色学院

49 平果县 5 百色学院 1 百色学院 10 百色学院

50 德保县 7 百色学院 14 百色学院 7 百色学院

51 凌云县 2 百色学院 1 百色学院

52 田林县

53 隆林县 10 百色学院 5 百色学院 10 百色学院

54 西林县 20 百色学院

55
金城江

区
12 河池学院 13 南宁师范大学

56 罗城县 20 河池学院 28 河池学院

57 环江县 20 河池学院

58 南丹县 15 河池学院

59 天峨县 10 河池学院 10 河池学院 10 南宁师范大学

60 东兰县 6 河池学院 6 河池学院 10 南宁师范大学

61 巴马县 5 南宁师范大学

62 都安县 4 河池学院 5 河池学院

63 武宣县 30 贺州学院 0

64 象州县 1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65 忻城县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4 广西教育学院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66 金秀县 8 广西教育学院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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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教育

音乐
教育

美术
教育

培养院校
体育
教育

培养院校
英语
教育

音乐
教育

美术
教育

培养院校

311 265 253 254 231 213 213

1 横县 1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 宾阳县 6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4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9 7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上林县 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8 8 8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 柳城县 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融安县 3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3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3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 融水县 1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7 灵川县 1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 1 1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 阳朔县 3 3 3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
龙胜各族
自治县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3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3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0 平乐县 4 4 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 荔浦市 5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 藤县 4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3 岑溪市 10 4 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4 蒙山县 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附件2

小计

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层次
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层

次
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层次

序号
县（市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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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教育

音乐
教育

美术
教育

培养院校
体育
教育

培养院校
英语
教育

音乐
教育

美术
教育

培养院校

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层次
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层

次
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层次

序号
县（市
、区）

15 合浦县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0 10 10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6 港口区 1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7 防城区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8 上思县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9 灵山县 2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0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0 钦北区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4 3 3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1  钦南区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2 浦北县 1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5 15 1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3 桂平市 2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0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5 15 1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4 平南县 8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8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5 覃塘区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6 北流市 4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4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4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4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7 容县 10 10 10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8 陆川县 3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3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3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6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9 博白县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0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5 1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0 兴业县 2 2 1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1 八步区 2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5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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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教育

音乐
教育

美术
教育

培养院校
体育
教育

培养院校
英语
教育

音乐
教育

美术
教育

培养院校

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层次
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层

次
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层次

序号
县（市
、区）

32 平桂区 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5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3 钟山县 2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0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0 10 10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4 昭平县 1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15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5
富川瑶族
自治县

4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4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4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4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3 3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6 扶绥县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0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0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0 10 10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7 凭祥市 4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8 大新县 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9 宁明县 3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40 右江区 3 百色学院 3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 田阳县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2 平果县 6 百色学院 3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3 3 3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3 德保县 2 百色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4 那坡县 9 百色学院 7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7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7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45 凌云县 2 百色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 1 1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6 田林县 2 百色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47 隆林县 5 百色学院 5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8 西林县 6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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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教育

音乐
教育

美术
教育

培养院校
体育
教育

培养院校
英语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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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层次
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层

次
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层次

序号
县（市
、区）

49
金城江
区

2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0 罗城县 6 百色学院 3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3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1 环江县 10 10 10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2 南丹县 4 百色学院 4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 天峨县 2 百色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4 东兰县 3 百色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3 3 3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5 巴马县 12 百色学院 3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4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6 凤山县 10 百色学院 5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7 都安县 2 百色学院 2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1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 2 1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8 大化县 5 百色学院 5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5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5 5 5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9 武宣县 15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60 象州县 6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3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3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3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61 忻城县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2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2 2 2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2 金秀县 6 3 3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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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 
 
 
片 

政治 
面貌  民族  户籍所

在地   县   乡（镇） 

身份 
证号  健康 

状况  

毕业 
学校  特 长  

通知书
收寄 
地址 

 
联系电话  

收 件 人  

家庭主

要成员 

姓名 称  谓 
政治 

面貌 
职  业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中考 

成绩 

总成

绩 

语

文 

数

学 
英语          

             

报考 

志愿 

 

报考专业：             ；报考院校：                   

 

定向县（市、区）：           县（市、区）。 

                                  考生确认（签字）： 

在 校 

获 奖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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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推 荐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

区）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面试 

测试项目 形体仪表 书写测试 语言表达 特长展示 
面试总分 

权重 25 30 45 加 5分 

得分      

面试结论       □合格                      □不合格 

专家签名：       

         

专业 

测试 

                                     

 

 

 

 

招 生 

学 校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①此表双面印制；②中考成绩中所列科目口径与考生户籍所在县(市、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

高中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所包含的科目一致；③“面试结论”栏中，请专家在相应的方格

内划“√”。④专业测试是针对初中起点英语教育、音乐教育、美术教育专业的考生，由院校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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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 5月 28日印发 


